	台中市新民高級中學校園事件事實陳述表

	班級
	
	座號
	
	姓名
	

	住址
	
	家長電話
	

	一、事情發生時間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點　　分

二、事實經過：（詳述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）

範例：ＯＯ年ＯＯ日中午１２點５０分（何時）我和ＯＯ年ＯＯ班張三、李四等人（何人），因為不想上課，所以到綜合大樓五樓逃生梯（何地）抽煙（何事），為ＯＯＯ老師發現，香煙及打火機是張三帶來的（何物）。
三、發現師長意見與簽名：
四、家長意見與簽名：


	簽辦

人員
	
	導師
	
	輔導教官
	


